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中簡字第2173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建芳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董峻廷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等因妨害自由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

13年度偵字第3173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黃建芳共同犯強制罪，累犯，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

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董峻廷共同犯強制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事實部份依附表一所示更正外，餘

均引用附件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

二、論罪科刑：

　㈠論罪：

　　核被告黃建芳、董峻廷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54條毀損罪、

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侵入住宅罪、刑法第305條恐嚇罪、刑

法第304條第1項強制罪。

　㈡想像競合：

　　被告等2人犯行具局部重疊關係，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

競合犯，依照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處斷，均論以刑法第

304條第1項強制罪。

　㈢共同正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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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等2人，就上開犯行，有行為分擔、犯意聯絡，應論以

共同正犯。

　㈣累犯加重之說明(僅被告黃建芳)

　　被告黃建芳前因犯恐嚇取財罪、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等案

件，經本院以111年原訴字第37號刑事判決分別判處有期徒

刑6月、3月，定應執行有期徒刑7月確定，於民國112年11月

2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

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1至22頁)，其受徒刑之執行完畢

後，於5年內之113年3月27日即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

之罪，形式上即合於累犯之構成要件，並審酌前開構成累犯

之案件含恐嚇取財罪、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與本案罪質相

同，既曾因此而受刑之執行，理應產生警惕作用自我管控，

卻又於上開執行完畢後之5年內，犯下本次案件，可見其刑

罰反應力薄弱之情，本院考量倘仍以最低法定本刑為量刑之

下限，未能反應被告於本案之犯罪情節，與罪刑相當原則有

違，故仍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㈤量刑審酌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2人未能理性處理與他

人間之糾紛，竟以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所載之方式侵

害告訴人武韶琪所支配之財產、居住安寧、內心安穩暨自由

來去不受限制之一般行動自由等法益，所為甚屬不該；又考

量被告2人之犯罪動機、手段、犯罪參與情節，另審酌被告2

人均坦承犯行之態度，另渠等雖有意與告訴人和解並賠償其

損失，惟告訴人不欲與渠等和解而未能達成和解之情況(見

偵卷第186頁)，及被告2人犯後坦承認罪之態度、素行，暨

被告2人自述之教育程度、職業、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被告

警詢筆錄受詢問人欄之記載，偵卷第29、35頁)等一切情

狀，對被告等2人，各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

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三、如不服本判決，得於判決書送達之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敘述

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須附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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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

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謝孟芳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臺中簡易庭　　法　官　方星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應

附繕本）。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賴柏仲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附表一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3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

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6條】

無故侵入他人住宅、建築物或附連圍繞之土地或船艦者，處1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編

號

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比對位置

更正前 更正後

1 犯罪事實欄二第2行 民國113年 113年

2 犯罪事實欄二第7至8

行

基 於 侵 入 住 宅 、 毀

損、強制、恐嚇之犯

意聯絡

共同基於侵入住宅、毀

損、強制、恐嚇之犯意

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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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故隱匿其內，或受退去之要求而仍留滯者，亦同。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

金。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31737號

　　被　　　告　黃建芳　男　48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0號

　　　　　　　　　　　　居臺中市○○區○○○街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董峻廷　男　40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南投縣○○鄉○○路00○00號

　　　　　　　　　　　　居南投縣○○鄉○○巷0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等因妨害自由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宜聲請以簡易

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黃建芳前因妨害自由等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11年

度原訴字第3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3月，合併定應執行

刑7月確定，於民國112年11月2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

二、黃建芳與董峻廷為了解綽號「威力」與渠等友人間債務糾

紛，於民國113年3月27日21時24分許，由黃建芳及董峻廷搭

乘賴振彥（所涉妨害自由等罪嫌，另為不起訴處分）所駕駛

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前往武韶琪位於臺中市○

○區○○路0段00○0號租屋處，要求武韶琪開啟該租屋處大

門，經武韶琪當場表示並無綽號「威力」在屋內後，黃建

芳、董峻廷竟未經武韶琪之同意，亦無正當理由，基於侵入

住宅、毀損、強制、恐嚇之犯意聯絡，由董峻廷徒手敲破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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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琪上址租屋處大門之玻璃後自行開門，2人旋進入上址屋

內查看、尋找綽號「威力」，期間黃建芳、董峻廷向武韶琪

恫稱：你不下來，我們就上樓，你已經逃不了等語，喝令武

韶琪下樓，武韶琪因心生畏懼，遂依指示自上址租屋處2樓

下樓，並提供其姓名、身分證字號、聯絡電話等個人資料，

黃建芳與董峻廷2人以上開脅迫方式，致武韶琪心生畏懼，

致生危害於安全，並使武韶琪行無義務之事，嗣因黃建芳、

董峻廷未尋得綽號「威力」，且已經取得武韶琪之個人資

料，始離開現場。事後武韶琪報警處理，為警調閱現場監視

器畫面，始循線查知上情。

三、案經武韶琪訴由臺中市警察局第四分局報告偵辦。

　　　　犯罪證據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黃建芳及董峻廷於警詢及偵查中均

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武韶琪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內

容相符，且有現場監視器畫面截圖、現場照片、房屋租賃契

約書及車籍詳細資料報表各乙份在卷可稽，足認被告2人之

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等犯嫌應堪認定。

二、核被告黃建芳及董峻廷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侵

入住宅、第354條毀損、第304條第1項強制、第305條恐嚇等

罪嫌。又被告2人就上開所為，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請

論以共同正犯。被告2人均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

想像競合犯，請均從一重強制罪嫌處斷。再被告黃建芳有犯

罪事實欄所載之有期徒刑執行完畢，此有本署刑案資料查註

紀錄表在卷可稽，其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5年以內故意再犯

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該當刑法第47條第1項之累犯。又

被告黃建芳本案所為，與前案犯罪罪質、目的、手段與法益

侵害結果高度相似，又犯本案犯行，足認被告黃建芳之法遵

循意識及對刑罰之感應力均屬薄弱。本件加重其刑，並無司

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所指可能使被告黃建芳所

受刑罰超過其應負擔罪責之疑慮，故被告黃建芳本案犯行，

請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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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7　　日

　　　　　　　　　　　　　　　檢　察　官　謝孟芳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

　　　　　　　　　　　　　　　書　記　官　楊蕥綸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6條

無故侵入他人住宅、建築物或附連圍繞之土地或船艦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無故隱匿其內，或受退去之要求而仍留滯者，亦同。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萬 5 千元以

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 3 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

於安全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當事人注意事項：

（一）本件係依據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傳

喚被告、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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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

（二）被告、告訴人、被害人對告訴乃論案件，得儘速試行和

解，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請告訴人寄送撤回

告訴狀至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簡易庭。

（三）被告、告訴人、被害人對本案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

見之必要時，請即以書狀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簡易庭陳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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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中簡字第2173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建芳






            董峻廷






上列被告等因妨害自由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3173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黃建芳共同犯強制罪，累犯，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董峻廷共同犯強制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事實部份依附表一所示更正外，餘均引用附件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
二、論罪科刑：
　㈠論罪：
　　核被告黃建芳、董峻廷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54條毀損罪、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侵入住宅罪、刑法第305條恐嚇罪、刑法第304條第1項強制罪。
　㈡想像競合：
　　被告等2人犯行具局部重疊關係，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依照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處斷，均論以刑法第304條第1項強制罪。
　㈢共同正犯
　　被告等2人，就上開犯行，有行為分擔、犯意聯絡，應論以共同正犯。
　㈣累犯加重之說明(僅被告黃建芳)
　　被告黃建芳前因犯恐嚇取財罪、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等案件，經本院以111年原訴字第37號刑事判決分別判處有期徒刑6月、3月，定應執行有期徒刑7月確定，於民國112年11月2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1至22頁)，其受徒刑之執行完畢後，於5年內之113年3月27日即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形式上即合於累犯之構成要件，並審酌前開構成累犯之案件含恐嚇取財罪、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與本案罪質相同，既曾因此而受刑之執行，理應產生警惕作用自我管控，卻又於上開執行完畢後之5年內，犯下本次案件，可見其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本院考量倘仍以最低法定本刑為量刑之下限，未能反應被告於本案之犯罪情節，與罪刑相當原則有違，故仍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㈤量刑審酌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2人未能理性處理與他人間之糾紛，竟以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所載之方式侵害告訴人武韶琪所支配之財產、居住安寧、內心安穩暨自由來去不受限制之一般行動自由等法益，所為甚屬不該；又考量被告2人之犯罪動機、手段、犯罪參與情節，另審酌被告2人均坦承犯行之態度，另渠等雖有意與告訴人和解並賠償其損失，惟告訴人不欲與渠等和解而未能達成和解之情況(見偵卷第186頁)，及被告2人犯後坦承認罪之態度、素行，暨被告2人自述之教育程度、職業、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被告警詢筆錄受詢問人欄之記載，偵卷第29、35頁)等一切情狀，對被告等2人，各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三、如不服本判決，得於判決書送達之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須附繕本)。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謝孟芳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臺中簡易庭　　法　官　方星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應附繕本）。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賴柏仲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附表一
		編號

		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比對位置

		更正前

		更正後



		1

		犯罪事實欄二第2行

		民國113年

		113年



		2

		犯罪事實欄二第7至8行

		基於侵入住宅、毀損、強制、恐嚇之犯意聯絡

		共同基於侵入住宅、毀損、強制、恐嚇之犯意聯絡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6條】
無故侵入他人住宅、建築物或附連圍繞之土地或船艦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無故隱匿其內，或受退去之要求而仍留滯者，亦同。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31737號
　　被　　　告　黃建芳　男　48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0號
　　　　　　　　　　　　居臺中市○○區○○○街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董峻廷　男　40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南投縣○○鄉○○路00○00號
　　　　　　　　　　　　居南投縣○○鄉○○巷0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等因妨害自由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黃建芳前因妨害自由等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11年度原訴字第3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3月，合併定應執行刑7月確定，於民國112年11月2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
二、黃建芳與董峻廷為了解綽號「威力」與渠等友人間債務糾紛，於民國113年3月27日21時24分許，由黃建芳及董峻廷搭乘賴振彥（所涉妨害自由等罪嫌，另為不起訴處分）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前往武韶琪位於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租屋處，要求武韶琪開啟該租屋處大門，經武韶琪當場表示並無綽號「威力」在屋內後，黃建芳、董峻廷竟未經武韶琪之同意，亦無正當理由，基於侵入住宅、毀損、強制、恐嚇之犯意聯絡，由董峻廷徒手敲破武韶琪上址租屋處大門之玻璃後自行開門，2人旋進入上址屋內查看、尋找綽號「威力」，期間黃建芳、董峻廷向武韶琪恫稱：你不下來，我們就上樓，你已經逃不了等語，喝令武韶琪下樓，武韶琪因心生畏懼，遂依指示自上址租屋處2樓下樓，並提供其姓名、身分證字號、聯絡電話等個人資料，黃建芳與董峻廷2人以上開脅迫方式，致武韶琪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並使武韶琪行無義務之事，嗣因黃建芳、董峻廷未尋得綽號「威力」，且已經取得武韶琪之個人資料，始離開現場。事後武韶琪報警處理，為警調閱現場監視器畫面，始循線查知上情。
三、案經武韶琪訴由臺中市警察局第四分局報告偵辦。
　　　　犯罪證據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黃建芳及董峻廷於警詢及偵查中均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武韶琪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內容相符，且有現場監視器畫面截圖、現場照片、房屋租賃契約書及車籍詳細資料報表各乙份在卷可稽，足認被告2人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等犯嫌應堪認定。
二、核被告黃建芳及董峻廷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侵入住宅、第354條毀損、第304條第1項強制、第305條恐嚇等罪嫌。又被告2人就上開所為，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被告2人均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均從一重強制罪嫌處斷。再被告黃建芳有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有期徒刑執行完畢，此有本署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在卷可稽，其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該當刑法第47條第1項之累犯。又被告黃建芳本案所為，與前案犯罪罪質、目的、手段與法益侵害結果高度相似，又犯本案犯行，足認被告黃建芳之法遵循意識及對刑罰之感應力均屬薄弱。本件加重其刑，並無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所指可能使被告黃建芳所受刑罰超過其應負擔罪責之疑慮，故被告黃建芳本案犯行，請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7　　日
　　　　　　　　　　　　　　　檢　察　官　謝孟芳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
　　　　　　　　　　　　　　　書　記　官　楊蕥綸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6條
無故侵入他人住宅、建築物或附連圍繞之土地或船艦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無故隱匿其內，或受退去之要求而仍留滯者，亦同。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萬 5 千元以
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 3 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
於安全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當事人注意事項：
（一）本件係依據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
（二）被告、告訴人、被害人對告訴乃論案件，得儘速試行和解，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請告訴人寄送撤回告訴狀至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簡易庭。
（三）被告、告訴人、被害人對本案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請即以書狀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簡易庭陳明。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中簡字第2173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建芳



            董峻廷



上列被告等因妨害自由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
13年度偵字第3173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黃建芳共同犯強制罪，累犯，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
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董峻廷共同犯強制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事實部份依附表一所示更正外，餘
    均引用附件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
二、論罪科刑：
　㈠論罪：
　　核被告黃建芳、董峻廷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54條毀損罪、
    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侵入住宅罪、刑法第305條恐嚇罪、刑
    法第304條第1項強制罪。
　㈡想像競合：
　　被告等2人犯行具局部重疊關係，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
    競合犯，依照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處斷，均論以刑法第
    304條第1項強制罪。
　㈢共同正犯
　　被告等2人，就上開犯行，有行為分擔、犯意聯絡，應論以
    共同正犯。
　㈣累犯加重之說明(僅被告黃建芳)
　　被告黃建芳前因犯恐嚇取財罪、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等案件
    ，經本院以111年原訴字第37號刑事判決分別判處有期徒刑6
    月、3月，定應執行有期徒刑7月確定，於民國112年11月2日
    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
    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1至22頁)，其受徒刑之執行完畢後，於
    5年內之113年3月27日即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
    形式上即合於累犯之構成要件，並審酌前開構成累犯之案件
    含恐嚇取財罪、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與本案罪質相同，既
    曾因此而受刑之執行，理應產生警惕作用自我管控，卻又於
    上開執行完畢後之5年內，犯下本次案件，可見其刑罰反應
    力薄弱之情，本院考量倘仍以最低法定本刑為量刑之下限，
    未能反應被告於本案之犯罪情節，與罪刑相當原則有違，故
    仍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㈤量刑審酌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2人未能理性處理與他
    人間之糾紛，竟以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所載之方式侵
    害告訴人武韶琪所支配之財產、居住安寧、內心安穩暨自由
    來去不受限制之一般行動自由等法益，所為甚屬不該；又考
    量被告2人之犯罪動機、手段、犯罪參與情節，另審酌被告2
    人均坦承犯行之態度，另渠等雖有意與告訴人和解並賠償其
    損失，惟告訴人不欲與渠等和解而未能達成和解之情況(見
    偵卷第186頁)，及被告2人犯後坦承認罪之態度、素行，暨
    被告2人自述之教育程度、職業、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被告
    警詢筆錄受詢問人欄之記載，偵卷第29、35頁)等一切情狀
    ，對被告等2人，各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
    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三、如不服本判決，得於判決書送達之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敘述
    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須附繕本)。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
    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謝孟芳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臺中簡易庭　　法　官　方星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應
附繕本）。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賴柏仲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附表一
編號 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比對位置 更正前 更正後 1 犯罪事實欄二第2行 民國113年 113年 2 犯罪事實欄二第7至8行 基於侵入住宅、毀損、強制、恐嚇之犯意聯絡 共同基於侵入住宅、毀損、強制、恐嚇之犯意聯絡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3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
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6條】
無故侵入他人住宅、建築物或附連圍繞之土地或船艦者，處1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無故隱匿其內，或受退去之要求而仍留滯者，亦同。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31737號
　　被　　　告　黃建芳　男　48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0號
　　　　　　　　　　　　居臺中市○○區○○○街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董峻廷　男　40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南投縣○○鄉○○路00○00號
　　　　　　　　　　　　居南投縣○○鄉○○巷0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等因妨害自由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宜聲請以簡易
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黃建芳前因妨害自由等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11年
    度原訴字第3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3月，合併定應執行
    刑7月確定，於民國112年11月2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
二、黃建芳與董峻廷為了解綽號「威力」與渠等友人間債務糾紛
    ，於民國113年3月27日21時24分許，由黃建芳及董峻廷搭乘
    賴振彥（所涉妨害自由等罪嫌，另為不起訴處分）所駕駛之
    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前往武韶琪位於臺中市○○區
    ○○路0段00○0號租屋處，要求武韶琪開啟該租屋處大門，經
    武韶琪當場表示並無綽號「威力」在屋內後，黃建芳、董峻
    廷竟未經武韶琪之同意，亦無正當理由，基於侵入住宅、毀
    損、強制、恐嚇之犯意聯絡，由董峻廷徒手敲破武韶琪上址
    租屋處大門之玻璃後自行開門，2人旋進入上址屋內查看、
    尋找綽號「威力」，期間黃建芳、董峻廷向武韶琪恫稱：你
    不下來，我們就上樓，你已經逃不了等語，喝令武韶琪下樓
    ，武韶琪因心生畏懼，遂依指示自上址租屋處2樓下樓，並
    提供其姓名、身分證字號、聯絡電話等個人資料，黃建芳與
    董峻廷2人以上開脅迫方式，致武韶琪心生畏懼，致生危害
    於安全，並使武韶琪行無義務之事，嗣因黃建芳、董峻廷未
    尋得綽號「威力」，且已經取得武韶琪之個人資料，始離開
    現場。事後武韶琪報警處理，為警調閱現場監視器畫面，始
    循線查知上情。
三、案經武韶琪訴由臺中市警察局第四分局報告偵辦。
　　　　犯罪證據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黃建芳及董峻廷於警詢及偵查中均
    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武韶琪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內
    容相符，且有現場監視器畫面截圖、現場照片、房屋租賃契
    約書及車籍詳細資料報表各乙份在卷可稽，足認被告2人之
    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等犯嫌應堪認定。
二、核被告黃建芳及董峻廷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侵
    入住宅、第354條毀損、第304條第1項強制、第305條恐嚇等
    罪嫌。又被告2人就上開所為，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請
    論以共同正犯。被告2人均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
    想像競合犯，請均從一重強制罪嫌處斷。再被告黃建芳有犯
    罪事實欄所載之有期徒刑執行完畢，此有本署刑案資料查註
    紀錄表在卷可稽，其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5年以內故意再犯
    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該當刑法第47條第1項之累犯。又
    被告黃建芳本案所為，與前案犯罪罪質、目的、手段與法益
    侵害結果高度相似，又犯本案犯行，足認被告黃建芳之法遵
    循意識及對刑罰之感應力均屬薄弱。本件加重其刑，並無司
    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所指可能使被告黃建芳所
    受刑罰超過其應負擔罪責之疑慮，故被告黃建芳本案犯行，
    請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7　　日
　　　　　　　　　　　　　　　檢　察　官　謝孟芳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
　　　　　　　　　　　　　　　書　記　官　楊蕥綸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6條
無故侵入他人住宅、建築物或附連圍繞之土地或船艦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無故隱匿其內，或受退去之要求而仍留滯者，亦同。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萬 5 千元以
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 3 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
於安全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當事人注意事項：
（一）本件係依據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傳
      喚被告、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
      刑。
（二）被告、告訴人、被害人對告訴乃論案件，得儘速試行和解
      ，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請告訴人寄送撤回告
      訴狀至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簡易庭。
（三）被告、告訴人、被害人對本案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
      見之必要時，請即以書狀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簡易庭陳明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中簡字第2173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建芳






            董峻廷






上列被告等因妨害自由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3173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黃建芳共同犯強制罪，累犯，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董峻廷共同犯強制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事實部份依附表一所示更正外，餘均引用附件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
二、論罪科刑：
　㈠論罪：
　　核被告黃建芳、董峻廷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54條毀損罪、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侵入住宅罪、刑法第305條恐嚇罪、刑法第304條第1項強制罪。
　㈡想像競合：
　　被告等2人犯行具局部重疊關係，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依照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處斷，均論以刑法第304條第1項強制罪。
　㈢共同正犯
　　被告等2人，就上開犯行，有行為分擔、犯意聯絡，應論以共同正犯。
　㈣累犯加重之說明(僅被告黃建芳)
　　被告黃建芳前因犯恐嚇取財罪、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等案件，經本院以111年原訴字第37號刑事判決分別判處有期徒刑6月、3月，定應執行有期徒刑7月確定，於民國112年11月2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1至22頁)，其受徒刑之執行完畢後，於5年內之113年3月27日即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形式上即合於累犯之構成要件，並審酌前開構成累犯之案件含恐嚇取財罪、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與本案罪質相同，既曾因此而受刑之執行，理應產生警惕作用自我管控，卻又於上開執行完畢後之5年內，犯下本次案件，可見其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本院考量倘仍以最低法定本刑為量刑之下限，未能反應被告於本案之犯罪情節，與罪刑相當原則有違，故仍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㈤量刑審酌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2人未能理性處理與他人間之糾紛，竟以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所載之方式侵害告訴人武韶琪所支配之財產、居住安寧、內心安穩暨自由來去不受限制之一般行動自由等法益，所為甚屬不該；又考量被告2人之犯罪動機、手段、犯罪參與情節，另審酌被告2人均坦承犯行之態度，另渠等雖有意與告訴人和解並賠償其損失，惟告訴人不欲與渠等和解而未能達成和解之情況(見偵卷第186頁)，及被告2人犯後坦承認罪之態度、素行，暨被告2人自述之教育程度、職業、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被告警詢筆錄受詢問人欄之記載，偵卷第29、35頁)等一切情狀，對被告等2人，各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三、如不服本判決，得於判決書送達之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須附繕本)。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謝孟芳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臺中簡易庭　　法　官　方星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應附繕本）。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賴柏仲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附表一
		編號

		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比對位置

		更正前

		更正後



		1

		犯罪事實欄二第2行

		民國113年

		113年



		2

		犯罪事實欄二第7至8行

		基於侵入住宅、毀損、強制、恐嚇之犯意聯絡

		共同基於侵入住宅、毀損、強制、恐嚇之犯意聯絡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6條】
無故侵入他人住宅、建築物或附連圍繞之土地或船艦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無故隱匿其內，或受退去之要求而仍留滯者，亦同。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31737號
　　被　　　告　黃建芳　男　48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0號
　　　　　　　　　　　　居臺中市○○區○○○街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董峻廷　男　40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南投縣○○鄉○○路00○00號
　　　　　　　　　　　　居南投縣○○鄉○○巷0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等因妨害自由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黃建芳前因妨害自由等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11年度原訴字第3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3月，合併定應執行刑7月確定，於民國112年11月2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
二、黃建芳與董峻廷為了解綽號「威力」與渠等友人間債務糾紛，於民國113年3月27日21時24分許，由黃建芳及董峻廷搭乘賴振彥（所涉妨害自由等罪嫌，另為不起訴處分）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前往武韶琪位於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租屋處，要求武韶琪開啟該租屋處大門，經武韶琪當場表示並無綽號「威力」在屋內後，黃建芳、董峻廷竟未經武韶琪之同意，亦無正當理由，基於侵入住宅、毀損、強制、恐嚇之犯意聯絡，由董峻廷徒手敲破武韶琪上址租屋處大門之玻璃後自行開門，2人旋進入上址屋內查看、尋找綽號「威力」，期間黃建芳、董峻廷向武韶琪恫稱：你不下來，我們就上樓，你已經逃不了等語，喝令武韶琪下樓，武韶琪因心生畏懼，遂依指示自上址租屋處2樓下樓，並提供其姓名、身分證字號、聯絡電話等個人資料，黃建芳與董峻廷2人以上開脅迫方式，致武韶琪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並使武韶琪行無義務之事，嗣因黃建芳、董峻廷未尋得綽號「威力」，且已經取得武韶琪之個人資料，始離開現場。事後武韶琪報警處理，為警調閱現場監視器畫面，始循線查知上情。
三、案經武韶琪訴由臺中市警察局第四分局報告偵辦。
　　　　犯罪證據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黃建芳及董峻廷於警詢及偵查中均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武韶琪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內容相符，且有現場監視器畫面截圖、現場照片、房屋租賃契約書及車籍詳細資料報表各乙份在卷可稽，足認被告2人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等犯嫌應堪認定。
二、核被告黃建芳及董峻廷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侵入住宅、第354條毀損、第304條第1項強制、第305條恐嚇等罪嫌。又被告2人就上開所為，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被告2人均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均從一重強制罪嫌處斷。再被告黃建芳有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有期徒刑執行完畢，此有本署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在卷可稽，其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該當刑法第47條第1項之累犯。又被告黃建芳本案所為，與前案犯罪罪質、目的、手段與法益侵害結果高度相似，又犯本案犯行，足認被告黃建芳之法遵循意識及對刑罰之感應力均屬薄弱。本件加重其刑，並無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所指可能使被告黃建芳所受刑罰超過其應負擔罪責之疑慮，故被告黃建芳本案犯行，請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7　　日
　　　　　　　　　　　　　　　檢　察　官　謝孟芳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
　　　　　　　　　　　　　　　書　記　官　楊蕥綸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6條
無故侵入他人住宅、建築物或附連圍繞之土地或船艦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無故隱匿其內，或受退去之要求而仍留滯者，亦同。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萬 5 千元以
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 3 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
於安全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當事人注意事項：
（一）本件係依據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
（二）被告、告訴人、被害人對告訴乃論案件，得儘速試行和解，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請告訴人寄送撤回告訴狀至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簡易庭。
（三）被告、告訴人、被害人對本案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請即以書狀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簡易庭陳明。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中簡字第2173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建芳



            董峻廷



上列被告等因妨害自由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3173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黃建芳共同犯強制罪，累犯，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董峻廷共同犯強制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事實部份依附表一所示更正外，餘均引用附件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
二、論罪科刑：
　㈠論罪：
　　核被告黃建芳、董峻廷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54條毀損罪、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侵入住宅罪、刑法第305條恐嚇罪、刑法第304條第1項強制罪。
　㈡想像競合：
　　被告等2人犯行具局部重疊關係，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依照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處斷，均論以刑法第304條第1項強制罪。
　㈢共同正犯
　　被告等2人，就上開犯行，有行為分擔、犯意聯絡，應論以共同正犯。
　㈣累犯加重之說明(僅被告黃建芳)
　　被告黃建芳前因犯恐嚇取財罪、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等案件，經本院以111年原訴字第37號刑事判決分別判處有期徒刑6月、3月，定應執行有期徒刑7月確定，於民國112年11月2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1至22頁)，其受徒刑之執行完畢後，於5年內之113年3月27日即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形式上即合於累犯之構成要件，並審酌前開構成累犯之案件含恐嚇取財罪、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與本案罪質相同，既曾因此而受刑之執行，理應產生警惕作用自我管控，卻又於上開執行完畢後之5年內，犯下本次案件，可見其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本院考量倘仍以最低法定本刑為量刑之下限，未能反應被告於本案之犯罪情節，與罪刑相當原則有違，故仍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㈤量刑審酌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2人未能理性處理與他人間之糾紛，竟以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所載之方式侵害告訴人武韶琪所支配之財產、居住安寧、內心安穩暨自由來去不受限制之一般行動自由等法益，所為甚屬不該；又考量被告2人之犯罪動機、手段、犯罪參與情節，另審酌被告2人均坦承犯行之態度，另渠等雖有意與告訴人和解並賠償其損失，惟告訴人不欲與渠等和解而未能達成和解之情況(見偵卷第186頁)，及被告2人犯後坦承認罪之態度、素行，暨被告2人自述之教育程度、職業、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被告警詢筆錄受詢問人欄之記載，偵卷第29、35頁)等一切情狀，對被告等2人，各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三、如不服本判決，得於判決書送達之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須附繕本)。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謝孟芳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臺中簡易庭　　法　官　方星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應附繕本）。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賴柏仲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附表一
編號 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比對位置 更正前 更正後 1 犯罪事實欄二第2行 民國113年 113年 2 犯罪事實欄二第7至8行 基於侵入住宅、毀損、強制、恐嚇之犯意聯絡 共同基於侵入住宅、毀損、強制、恐嚇之犯意聯絡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6條】
無故侵入他人住宅、建築物或附連圍繞之土地或船艦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無故隱匿其內，或受退去之要求而仍留滯者，亦同。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31737號
　　被　　　告　黃建芳　男　48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0號　　　　　　　　　　　　居臺中市○○區○○○街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董峻廷　男　40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南投縣○○鄉○○路00○00號　　　　　　　　　　　　居南投縣○○鄉○○巷0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等因妨害自由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黃建芳前因妨害自由等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11年度原訴字第3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3月，合併定應執行刑7月確定，於民國112年11月2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
二、黃建芳與董峻廷為了解綽號「威力」與渠等友人間債務糾紛，於民國113年3月27日21時24分許，由黃建芳及董峻廷搭乘賴振彥（所涉妨害自由等罪嫌，另為不起訴處分）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前往武韶琪位於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租屋處，要求武韶琪開啟該租屋處大門，經武韶琪當場表示並無綽號「威力」在屋內後，黃建芳、董峻廷竟未經武韶琪之同意，亦無正當理由，基於侵入住宅、毀損、強制、恐嚇之犯意聯絡，由董峻廷徒手敲破武韶琪上址租屋處大門之玻璃後自行開門，2人旋進入上址屋內查看、尋找綽號「威力」，期間黃建芳、董峻廷向武韶琪恫稱：你不下來，我們就上樓，你已經逃不了等語，喝令武韶琪下樓，武韶琪因心生畏懼，遂依指示自上址租屋處2樓下樓，並提供其姓名、身分證字號、聯絡電話等個人資料，黃建芳與董峻廷2人以上開脅迫方式，致武韶琪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並使武韶琪行無義務之事，嗣因黃建芳、董峻廷未尋得綽號「威力」，且已經取得武韶琪之個人資料，始離開現場。事後武韶琪報警處理，為警調閱現場監視器畫面，始循線查知上情。
三、案經武韶琪訴由臺中市警察局第四分局報告偵辦。
　　　　犯罪證據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黃建芳及董峻廷於警詢及偵查中均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武韶琪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內容相符，且有現場監視器畫面截圖、現場照片、房屋租賃契約書及車籍詳細資料報表各乙份在卷可稽，足認被告2人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等犯嫌應堪認定。
二、核被告黃建芳及董峻廷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侵入住宅、第354條毀損、第304條第1項強制、第305條恐嚇等罪嫌。又被告2人就上開所為，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被告2人均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均從一重強制罪嫌處斷。再被告黃建芳有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有期徒刑執行完畢，此有本署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在卷可稽，其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該當刑法第47條第1項之累犯。又被告黃建芳本案所為，與前案犯罪罪質、目的、手段與法益侵害結果高度相似，又犯本案犯行，足認被告黃建芳之法遵循意識及對刑罰之感應力均屬薄弱。本件加重其刑，並無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所指可能使被告黃建芳所受刑罰超過其應負擔罪責之疑慮，故被告黃建芳本案犯行，請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7　　日
　　　　　　　　　　　　　　　檢　察　官　謝孟芳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
　　　　　　　　　　　　　　　書　記　官　楊蕥綸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6條
無故侵入他人住宅、建築物或附連圍繞之土地或船艦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無故隱匿其內，或受退去之要求而仍留滯者，亦同。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萬 5 千元以
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 3 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
於安全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當事人注意事項：
（一）本件係依據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
（二）被告、告訴人、被害人對告訴乃論案件，得儘速試行和解，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請告訴人寄送撤回告訴狀至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簡易庭。
（三）被告、告訴人、被害人對本案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請即以書狀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簡易庭陳明。


